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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教务部
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
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遴选和认定工作

的通知

各党政管理机构、教学教辅机构、群团组织: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省高等职业

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教职函〔2023〕19 号）文件和学院要求，现将《通知》

转发给你们，请各机构对照申报条件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

项目进行申报和认定。具体申报项目和材料报送要求如下:

一、项目范围

2023 年省质量工程包括以下项目:示范性产业学院、实

践教学示范基地(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实训基

地)、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、教师教学创新团队、高层次

技能型兼职教师、技能大师工作室、专业教学资源库、精品

在线开放课程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、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项目。

二、申报和认定要求

(一)基本条件。推荐的项目应是学院正式发文立项建设

的项目。实际开展的质量工程项目名称与省质量工程各项目

名称可不完全一致，但实质内涵要一致。

(二)其他条件。推荐的项目应符合申报和认定指南(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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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1-10)的有关要求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(一)部门推荐。各机构应通过公开申报的方式确定推荐

项目，并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下午下班前将推荐项目申报材

料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(657817614@qq.com)。

(二)学校评审。学校组织专家对各机构推荐的项目进行

评审。

(三)校内公示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，学院对拟推荐项目

在校内公示 5 天，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学院向省教育厅正

式行文推荐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各系部应做好材料审核和推荐工作，按时报送材料，逾

期不予受理

联系人:梁阳，联系电话 15218327180。

附件：1.省高职教育示范性产业学院申报指南

2.省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示范基地认定指南

3.省高职教育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认定指南

4.省高职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认定指南

5.省高职教育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认定指南

6.省高职教育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指南

7.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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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指南

9.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指

南

10.省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认定指南

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教务部

2023 年 5 月 15 日


